1124 &+ 5 %7585
PP A ZHEEY

koA L ERE
PR ILA R E R
B iz g
MO A BN REHLET ISP

g EAR ,}%ﬂ;}»}% EGIE R s bR A gAY Ea E 112
4*10’3 5p & ° r$ FEFERIIZ2E RFF 509554 et
S R e

302
A o Fri? BEARERE S IR A
o

N

(Heret 4 p R E G AP (THpF2>F) & £
ZRERT RIFZHRF g (o a5 B EIR O K
ZHE A THE E ) T ARI08E12

2
i 6T & TR BEFFTE (THRIXEERFER) 7L »
ENIRRCE & ?ﬁ/@&%i’fé‘?%ﬁffj B4R~ AR AE -~ oKk
FR2_oR A~ o ﬁﬂﬁ£% FRO(AREFY IME S
o) FA2E KA 522 »4, PESTRIFT L FEK
THBEATHFTRF L LAY FEIE B PE 2T BREFL AN
RETRA RIS %’%*%ﬁ TREHEF LI E
PP B2 T R FA B AT RBFIFEY > 503
L1098 27 11p & (TAFFR Y O0) RAME R 0 8
WS ESY R ERRAPM ISP YL F B S R 2



13 %—’
FIERZE R I L 6BRE 3
MEFAL P 26%F 27 > SRIREF L RS
¢ 55F A R O0OE000 -~ 00-7~000-1
-2 ~000-5~000-3 ~ 00063 5L & (T H £ Fu) »d

AP FRAI09ET? 15 ¥ R E 5 =2 3 F T
(K & faag @ = r%%*’ﬁmwﬁ CREA
¥ A E 1467.9488) > A 0109 #
F % 10939226785 e R, PE < (TR
WRELL11p e o8t ’9;’1137’}3 S

T kT HFET AT ABRET Y o
EfFp @R ta > A 109&117 18p ~ b £12

TITP BEAAS I R28 e 2 RP 6 B 2R B4

AR FAFEERE (THEFFRE) R ELIL2 200
wﬁ%ﬁﬁi&@F%4%éﬁﬁii;@%%ﬁmgmp
S e ?ff@ R S Y
BREZ G2 E RSTII0ELT TP wﬂi%frﬂ ’ﬁ"\ﬂZi%ﬁ;
FHEARF T BEE G REARLSEL T EY et E

8
P& &

“N

g

& ;i = B ,-;\d > F?‘*’ME’ ;ﬁ‘,fi-‘f-']’?'ﬁ%‘fﬁ p 1=k B
& g PR ANIIELL? 8P 2 BEWY 3t § 0 ARk

A? EE R R R R B o Bk PR A
FHoe > Ak FEI#A 0 T2 F st ByEL e
B LWP € WAL FFA AN BUEP AN B F e A RE S
EE AN REE R AR EHEFw > PR AR RS
2 B e PR A 110#11 7 24P FE 2 F % 11039



4158553 (THFIZX Batsr ) PR B I1I1£5? 11

PoXAPAFIRARiRT B €K S & PRE o
(mﬂalf%&*lnﬁ3 Blp AR B %d ¥ F LR H
w2 Bat (T LY j—) ‘;’%4’3?111454’9215’5}ﬁ
VU AL F IFA M TR S 1P € R e A
FEBZAPMFTHN ) (THALBFEERTH) ’Eﬁﬂiﬁ
ﬁﬁﬁﬁz%ﬁ,%@%@w%%;B@é?i@ﬁﬁnl
#576p ~FE6? 260 LRZF3H % 4%%%gm%§§
Hledro ALV IHABH 4L B SR
U ’_‘—.'ifi*‘g‘}f@;:‘%}?'mz\»ﬂ%ﬁ;”’?43§ i€
d ]

PIUVR P RA D SR EY

7

f» ‘J,

.\x»

Bl s@”lllﬁ8 8B fj—i*ﬁ F % 11139299755 304 % e

ﬁ;\‘ FCTF g»pg : ‘I./,%z/%@a\ '&}frgi— h;k,;;:ﬁa 2.V %
&{@fiz,]‘siﬂ' FooiER kLR R E R N2 B U2 7R
o AV BEAIFER (THAESF) NI2E RFF %59
) (TR LR ERA R SRR AR S L A4
WAL s kR R ELRET LA o P A T
PR FeAz b 35 o
SO AL PR AR ~ FRRACY RG22 EaE P2 R
g0 3351 il syt o
FE AR BENR2ERT D TAE L P A
3 B R AR ()R BG)
Fj\/.;gf;,d?rgp, THRACT L —
L AR A S s oL NEARRETRAE 4
FERERDFLETRE R 2Lk BT kS F TR
Bob o Y A E ML B R B4 B AT TR T
ZHEREKA o e oy FAER2E L FOE AT T (%2
ﬁ)%4ﬁ@%$)%@%iuFﬁ’ﬂﬂi'?ﬁ@w
R AE2FEY 0 d B ARG MR (¥



)
S
—
:r

FHMET T ATRIZ L AN RFTRAE

i;m;%m% B2 Re o (%458) WL 240 g
TRFZ ARG S EKEFE T AR E H U P EIE L
ﬁ%’@ﬂéiﬁ%@iio(ﬁ&@)?iﬁmwﬁﬁm
KEXYRFEAL2FHE I A2 0 hap* IR
%oJw@ﬁ%%%ﬁ%ﬁ%%ﬁi*%iﬁﬁém&%£
ﬁ%ﬁﬁ-(Tﬁﬁ FIyE: ) F2EF AL T Ayt
FEOTRLA CE B AT L LSS AR T BT AR
BB (P );mqﬂ>ﬁﬁ-_1 F3ERAEZE FomAE T T A
PEEF A EHACT L s H AR A RRFRRG #F]
%ﬁ?g%éﬁﬁﬂflﬁiﬁ@%?7 FETHKA o
I ABRTHFTRAE I AT AR ABEL LR
W2 B TR A o 108E127 18P B 2 yEZE H4IER T
T(HFIE) KESEFDHRI F 8 ZHFREE BB
AEFEEIEY P FREAH WREFFRILSL2
eRE TR o (%2%) LA AT R EAA LKLY
o BEREFE AF2FREF o B AR(T )L p
17 A SCIRTIRLE o %10 %33 woE R T (%3
B) FZAL AR RFELRAREF A B DR RR N
2 ?# wMﬁw”’%’&Q“

N
>

e

i
(“

W ?%}33‘5"4‘)"’%’ s ;

%Z_A
\l\

=3
W W

4
jﬁf@:ﬁ PF“,&I% 2.
2
¥

B\
%

;R

CE AT Rt ] Fuﬁa%mﬁ“%g

FREER (%47 ) L2 0 AF T XA K 'ﬁ%ﬁ‘é‘??"ﬁ
Hp ' %d\.—ﬂﬂz s BN E 2B P noo l;i—ﬁai;’;\‘i;é:—

B E‘;ﬁ_%\ T'a]:ﬁ T;}B&g@fi ...... s e ?ﬁ\&f'&ge';%—fg‘

Fr
N

e}

pucl
&
=
=3 |
N

FHOoR Y P AL 2 hE T

SR R dmos S oW W o b
—lg"
NS

%L%ﬁ\ﬁ$~@¢&%”*é;*@%ﬁﬁ’ﬂkﬁ
B o (H53) BILBMZ Y Fo 1M
ALY A 2 % 1 A5 s Fpie ot )i;, g‘g:]%ﬂvg;%*f
2o 5 (115#172p B2 #5 %120 » X %R %100k % 478



_|
3=
\\
bl
vl
&
e
S
)
N
I3
(&
([@p]
=
L
\\_\
=
"gh\
&
\\
lal)
bl
&
St
=1
=3
N|
5
[
([@p]

(R DB - B Fﬁf';ﬁﬂgv%bf‘ﬁéiiﬁ’b&‘rﬁgf
BEWE S PR EERAN RS o TR R ]
Fo ) FIBREFA VAL FHHAT FLE SR
ERZAULARRAFRIRA 2 FRBTN 2 BT H
Fokpraor LR RO pARIEN A FZFE 2
RRFTRALREZ W Do FRMNY GERE FE
&r#\n‘g%?ﬁﬁ P RAEEE HRE > @RED D2 P

2 R F k> 24 Hagd

MY e B o BRI
rmM%ﬁmgwﬂ@ﬁiaﬁﬁﬂﬁzimﬁiwﬁ
AEMH LR A TR BUERD RFEEE T
2P Y 2051 ) S e R 2 K
FRALFR O AR FATRL Y BN A GEP
HY FRu28d P PRBULSER s AN AT F 2
B LR FERY FAREAMED 2 LR
ﬁﬂ%ﬁ’Hﬁwﬂa&%ﬂiﬁﬁam&%‘ﬁﬁ’ap
TN S

3
(‘H}

J‘{ -1\\
wﬁ bl
SR N

(Z) ~ 4)@;% ﬂ} rg@&i;rl];i_,g,ﬂ,’f«rmﬁ;ig&A"“2:(9'
FRuEEd G rr‘]arﬁﬂﬂii"izﬁ% EYURELEHFL, > 7 H
1= R BUEFEA: » g W ATF R s PR A
B@ﬁWﬁiﬁ‘&?rgﬂiﬁgﬂfﬁ?M@’5§%
MERIE L o FERE AR LA RAA T X B R RT
%*VNWﬁﬁ%ﬁ A RGE R s d o TR IR
AFGLEEY o A REY cEFFFHEL 25
P A IS E Y g B B A R EF AT SR
o8 IR N A S OB E % 2000% 43030 7 H)ARes R A2

R 0 b PR A R R R A2 TR o

EMeh o ZERBEIFAPRFLFFRY SF g 0 2 BZSP
PiRLder 2l F FLALLR PF o
LTEERFRITET U2 PE 7T NRRL LAY
TREEIE S R2BE SRP E o BT FIEY ISR



e

ARG e PR A AER R @.3'?’—??@'@;%9;

DA R T A %*%%i%’*“*%@w%

TP E AT ERPFAEFINPL T LY G E LR P

FRUNEIE ST ER § TR AE T
=®

75 F3F o kL 3R

1\

= ‘ i
FElBa s SR A L REUY Gt g 0 AR
ﬁ&ﬁﬁﬁkﬁ%i%&%:ﬁ%wé%,m¢P%A@%
B HHRAP A F e A RE SR
BAEE R ARELILFE R 0 AR AR
Y e FIRAGRIPE BB S T A
i B EREEPREMFLEN L RAFRERETZLET o 4
BGEA T 3R AP R FASHE R 40 P P RIE T sk
Bathetuh-% 0 MRN8 B2 2RAFESRD S
%3&%i’ﬁ@aﬁa%3%%%;mwg’mrutﬁw S B
A RFI AL R R ARG R ATRE D > AR A2
DA T]%%ﬁ%ﬁﬁ X ki ; d B F2rAe
ZREuwEEE (AREE- FITE) o &
RN T RS T
TR AR PR A R FIRTER N B
g S A AR S E B A
FA RIS B o At A Z108£127 18p 21
i&ﬁ%ﬂﬁéﬁmi‘&@%iﬁvﬁ A Mg 1 i
jo 0 RRYGFREUEmE R T CFPL L B
A 2 Rad R ﬁiwt“&&L%L«)&me%
PHEFE R BIHRES LR PR L R AT
BZEr REFWIT > @B HAFEARLFANE RS
WE2ZEAFA M WP HEANPAAE R LA S
SHLF PR A MR 4 TR 2 ATR IR o Rk A TR
%ﬁ%&%%JUR 2RI 2 k- %d 0¥ FE2%
;¥ %,ﬁ#B% LA, R s S5 2
2ﬁ$@£ it g AR g 0 R AR R L

-

N \m\“_ )
Yl z«*ﬂ ‘ji'

P



()5‘*%—* S IEZE"J;#%«);

w3 R g ;J}FH!%

ﬂ\ Hi-’ﬁ ré
5 BB 2

22
L

F %

}%'ﬁﬁ F"F
i—}%\:qj ’;}bwﬁ}%’%rg L

-h_‘\

¥

-

-

M W W

>
»

i

7 —

7

E"T

AT

Bt g B

A Ak

VAN

fi:

& T

—I_

T IR );}_g % %



)k

*

s

oy

= B
S S
2
£ 30




{"module":"bookmark","leaf":true,"children":[{"module":"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dom_id":"b1775550336007"}],"loadTree":tru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758號
上  訴  人  雲林縣政府                                  


代  表  人  張麗善              
訴訟代理人  蘇錦霞  律師
            謝友仁  律師
被 上訴 人  鍇翔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效武              
訴訟代理人  孫丁君  律師
            趙天昀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5日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59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㈠訴外人日煬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日煬公司）與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雲林管理處（已改制為農業部農田水利署雲林管理處，下稱雲管處）於民國108年12月16日簽訂「太陽能光電合作開發計畫案（下稱系爭合作開發案）合作意向書」，約定由雲管處提供坐落雲林縣土庫鎮、北港鎮、水林鄉之水井分線、瓊仔埔分線及濁幹線（永年高中至聯美大橋）等42筆水利用地為建置地點；日煬公司則出資負責施設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各項申請手續，俟日煬公司取得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雙方即進行正式簽約手續。後雲管處申請上開42筆非都市土地作太陽光電設施容許使用，經上訴人以109年2月11日函（下稱容許使用函）復原則同意，惟請於後續開發申設階段依相關法令辦理，並善盡與地方溝通之責，避免產生爭議等語；雲管處以同年月19日函轉知日煬公司，請該公司確實依容許使用函內容辦理，並將該函內容併入系爭合作開發案計畫書定稿本。
  ㈡另日煬公司將系爭合作開發案土地劃分6個設置案場，並設立包含被上訴人在內之6家子公司，分別執行各案場申設業務；其中，第5案場即土庫鎮○○段000、00-7、000-1、000-2、000-5、000-3、000-6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場址），由被上訴人於109年7月15日申請設置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備種類：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型式：地面型；總裝置容量：1467.94瓩），經上訴人以109年8月10日府建行二字第1093922678號函同意備案（下稱系爭同意備案）後，續於同年11月11日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區營業處簽訂「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
  ㈢嗣日煬公司以總規劃名義，分別於109年11月18日、同年12月17日舉辦第1場、第2場地方說明會，其間，雲林縣土庫鎮溪埔寮社區發展協會（下稱溪埔寮協會）於同年11月20日檢附居民抗議書函向上訴人表達反對意見；復於同年12月18日函向雲管處抗議日煬公司強行施設電線桿，請責令移除恢復地貌等語，而經雲管處於110年1月7日函轉知日煬公司及被上訴人等子公司，應與地方居民充分溝通，並重申該處尊重地方相關意見，將列入後續各階段文件審查時考量，且在未與該處正式簽約前，嚴禁有任何整地開發施設行為等語。
  ㈣之後，被上訴人於110年9月15日以「因新冠肺炎延宕簽約以致無法開工」為由，向上訴人申請系爭同意備案第1次展延，經上訴人於110年11月8日召開展延申請討論會，決議：上訴人有條件同意被上訴人第1次展延申請，惟請被上訴人持續與地方民眾進行溝通釋疑，並請雲管處協助督促辦理地方施工說明會，倘被上訴人未於展延期限內與當地民眾達成共識；或未與當地民眾溝通逕行施工，上訴人歉難同意後續之展延申請。上訴人據以110年11月24日府建行二字第1103941585號函（下稱第1次展延處分）同意展延至111年5月11日，並表明被上訴人須依前開會議紀錄配合辦理。
  ㈤嗣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31日以相同展延事由申請系爭同意備案第2次展延（下稱系爭申請）。上訴人於111年4月21日發函限期被上訴人檢附「辦理地方施工說明會或與當地民眾達成共識之相關資料」（下稱系爭取得共識資料），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將依法駁回所請；日煬公司先後提送111年5月6日、同年6月25日召開之第3場、第4場地方說明會會議紀錄。案經上訴人審酌系爭場址週邊居民多數仍持反對意見，且雲管處多次發函表明被上訴人須取得地方共識方得進場施工等由，認被上訴人至今仍無法與當地民眾達成相關共識，遂以111年8月8日府建行二字第1113929975號函復不同意其第2次展延申請（下稱原處分）。被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聲明：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⒉上訴人應依系爭申請，作成系爭同意備案第2次展延之行政處分。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以112年度訴字第59判決（下稱原判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上訴人對於系爭申請，應依原判決之法律見解另為處分。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聲明及原判決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本院按：
　㈠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3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再生能源：指太陽能、……。十一、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指除直接燃燒廢棄物之發電設備及非小水力發電之水力發電設備外，申請主管機關認定，符合依第4條第4項所定辦法規定之發電設備。……。」第4條第2項至第5項規定：「（第2項）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達2千瓩以上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未達2千瓩者，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認定。（第3項）經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認定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適用本條例有關併網、躉購之規定。（第4項）前項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能源類別、裝置容量、認定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5項）電業得依前項辦法設置裝置容量未達2千瓩且利用再生能源之自用發電設備。」依該條例第4條第4項授權訂定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下稱設置管理辦法）第2條第1項規定：「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3條第4款及第5款規定：「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四、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指裝置容量未達2千瓩並利用再生能源發電之自用發電設備。五、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指利用太陽電池轉換太陽光能為電能之發電設備。」108年12月18日修正之同辦法第4條規定：「（第1項）設置前條第5款至第8款……之發電設備，其總裝置容量在1瓩以上且屬定置型者，於設置前得認定為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第2項）前項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設置申請，其裝置容量……未達2千瓩者，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認定。……。」第10條第3項至第5項規定：「（第3項）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除屬自用且無躉售電能予公用售電業者應自同意備案之日起1年內外，應自與公用售電業簽約之日起1年內，完成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設置及併網，並向主管機關申請設備登記；逾期未完成設置及併網，並申請設備登記或辦理展延者，得依第7條重新申請同意備案。（第4項）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未能於前項所定期限內完成者，得於屆期前2個月內，依規定格式填具展延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展延，每次展延期間不得逾6個月；逾期未完成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設置、併網、申請設備登記或經核准展延者，其同意備案文件失其效力。（第5項）前項展延之申請，主管機關得視申請人之施工情形、技術進步幅度及簽約費率審核之。」（115年1月2日修正移列第12條，並將原第10條第4項「每次展延期間不得逾6個月」修正為每次展延期間不得逾6個月，並以2次為限；且上開修正條文施行前經主管機關核准展延，仍未能於展延期限內完成者，得再申請展延1次。）綜上開規定可知，申請人經主管機關准予同意備案設置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且有躉售電能予公用售電業者，應自與公用售電業簽約之日起1年內，完成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設置及併網，並向主管機關申請設備登記，如未能於期限內完成設置及併網者，得於屆期前2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展延，否則該同意備案文件失其效力；而依108年12月18日修正之設置管理辦法第10條第5項規定，主管機關為審核申請人所提之展延理由是否正當及可得展延之期間，得就申請人之施工情形、技術進步幅度及簽約費率等事項為審酌，如認申請人所檢附之文件內容，尚不足證明其申請展延之理由正當或有何展延必要性，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要求申請人提供相關證明文件，據以為合義務性裁量，以避免無故延滯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設置，阻礙再生能源之利用。
　㈡本件原審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無非係以被上訴人第2次申請展延事由為「因新冠肺炎延宕簽約以致無法開工」，且其第1次申請展延時起，確實於新冠疫情流行期間，則上訴人自應查明被上訴人是否確實因疫情管制致延宕簽約，而無法順利開工，因認上訴人要求被上訴人補正系爭取得共識資料，並以其仍未與當地民眾達成施工共識為由，否准被上訴人第2次展延申請，有裁量濫用、違反不當聯結禁止之違誤，進而以系爭申請有無理由，屬上訴人依職權審查並裁量範圍，依行政訴訟法第200條第4款規定，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命上訴人依原判決之意見作成決定。
　㈢惟查，雲管處依上訴人核發之容許使用函意旨，已將該函載明「應善盡與地方溝通之責，避免產生爭議」內容，納入系爭合作開發案計畫書定稿本，日煬公司並以總規劃名義分別召開第1場、第2場地方說明會。其間，因溪埔寮協會檢附居民抗議書函向上訴人表達反對意見；復函向雲管處抗議日煬公司強行施設電線桿，請求責令移除等語，而經雲管處函轉知日煬公司及被上訴人等子公司，並重申該處尊重地方相關意見，將列入後續各階段文件審查時考量，且未與該處正式簽訂契約前，嚴禁有任何整地開發施設行為等語。嗣被上訴人申請第1次展延，經上訴人召開展延申請討論會，決議上訴人有條件同意被上訴人第1次展延申請，惟被上訴人應持續與地方民眾溝通釋疑，倘展延期限內未與當地民眾達成共識；或未與當地民眾溝通逕行施工，上訴人歉難同意後續展延申請。上訴人據以核發第1次展延處分，並請被上訴人須依上開會議紀錄配合辦理等情，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復徵諸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書載明日煬公司接獲雲管處函轉溪埔寮協會抗議一事，因受到春節假期及全國疫情警戒提升為第3級影響，無法辦理第3場地方說明會，但仍持續與地方居民協調，嗣因系爭同意備案有效期限即將屆至，被上訴人乃以「因新冠肺炎延宕簽約以致無法開工」為由，向上訴人申請系爭同意備案第1次展延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7頁）。足見，被上訴人是否「與當地民眾達成共識」，攸關其能否與雲管處完成簽約而進場整地施設；被上訴人亦因新冠疫情嚴峻，無法繼續召開說明會，與地方民眾溝通達成共識，而向上訴人申請第1次展延。基此，上訴人依108年12月18日修正之設置管理辦法第10條第5項規定審核被上訴人「施工情形」，召開申請展延討論會釐清、審酌上情後，與被上訴人、雲管處達成決議，要求被上訴人在第1次展延期限內應持續與當地居民溝通釋疑以達成共識，核係為使被上訴人得獲雲管處同意進場施作，而與上訴人審核被上訴人能否完成設置之施工情形有關，尚非上訴人於核准系爭同意備案後，對被上訴人附加法令所無之新義務。嗣被上訴人復以「因新冠肺炎延宕簽約以致無法開工」之同一事由，申請第2次展延，並未附相關說明及書件，則上訴人審諸其第1次申請展延緣由及展延申請討論會決議意旨，要求被上訴人補正系爭取得共識資料，以查認系爭申請展延事由之真實性及展延之必要性，自無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情事。故本件應調查審究者，係依被上訴人補正提出之第3場、第4場地方說明會議紀錄及其於原審主張已獲溪邊社區居民同意書等情，是否足認被上訴人申請第2次展延為有理由；暨上訴人主張依被上訴人之施工情形，因雲管處表明須取得地方共識方得進場施工，系爭場址尚無任何施工進度，且週邊居民多數仍持反對意見，認被上訴人不可能於第2次展限期限內完成設置，亦無展延之必要等語，是否合法有據。原審未詳究被上訴人申請展延緣由，亦未盡職權調查義務，逕以其第2次申請展延事由為「因新冠肺炎延宕簽約以致無法開工」，遽論上訴人審核系爭申請，自應查明被上訴人是否確實因疫情管制關係延宕簽約及影響施工，而認上訴人要求被上訴人補正系爭取得共識資料，續以其仍未與當地民眾達成施工共識，否准系爭申請，有裁量濫用、違反不當聯結禁止之違誤，並依行政訴訟法第200條第4款規定，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命上訴人依原判決之意見作成決定，自嫌速斷，並有適用法規不當及不適用法規之違法，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法，即堪採取。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前述違背法令情事，且與判決結論有影響，故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法，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因本件事實尚有由原審再為調查之必要，本院尚無從自為判決，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審理。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廖  建  彥
                              法官　林  淑  婷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758號

上  訴  人  雲林縣政府                                  



代  表  人  張麗善              

訴訟代理人  蘇錦霞  律師

            謝友仁  律師

被 上訴 人  鍇翔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效武              

訴訟代理人  孫丁君  律師

            趙天昀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10月5日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59號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㈠訴外人日煬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日煬公司）與前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田水利署雲林管理處（已改制為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雲林管理處，下稱雲管處）於民國108年12月16日簽訂「太

    陽能光電合作開發計畫案（下稱系爭合作開發案）合作意向

    書」，約定由雲管處提供坐落雲林縣土庫鎮、北港鎮、水林

    鄉之水井分線、瓊仔埔分線及濁幹線（永年高中至聯美大橋

    ）等42筆水利用地為建置地點；日煬公司則出資負責施設太

    陽光電發電設備之各項申請手續，俟日煬公司取得再生能源

    發電設備同意備案，雙方即進行正式簽約手續。後雲管處申

    請上開42筆非都市土地作太陽光電設施容許使用，經上訴人

    以109年2月11日函（下稱容許使用函）復原則同意，惟請於

    後續開發申設階段依相關法令辦理，並善盡與地方溝通之責

    ，避免產生爭議等語；雲管處以同年月19日函轉知日煬公司

    ，請該公司確實依容許使用函內容辦理，並將該函內容併入

    系爭合作開發案計畫書定稿本。

  ㈡另日煬公司將系爭合作開發案土地劃分6個設置案場，並設立

    包含被上訴人在內之6家子公司，分別執行各案場申設業務

    ；其中，第5案場即土庫鎮○○段000、00-7、000-1、000-2、

    000-5、000-3、000-6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場址），由被上

    訴人於109年7月15日申請設置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

    備種類：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型式：地面型；總裝置容

    量：1467.94瓩），經上訴人以109年8月10日府建行二字第1

    093922678號函同意備案（下稱系爭同意備案）後，續於同

    年11月11日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區營業處簽訂「太

    陽能光電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

  ㈢嗣日煬公司以總規劃名義，分別於109年11月18日、同年12月

    17日舉辦第1場、第2場地方說明會，其間，雲林縣土庫鎮溪

    埔寮社區發展協會（下稱溪埔寮協會）於同年11月20日檢附

    居民抗議書函向上訴人表達反對意見；復於同年12月18日函

    向雲管處抗議日煬公司強行施設電線桿，請責令移除恢復地

    貌等語，而經雲管處於110年1月7日函轉知日煬公司及被上

    訴人等子公司，應與地方居民充分溝通，並重申該處尊重地

    方相關意見，將列入後續各階段文件審查時考量，且在未與

    該處正式簽約前，嚴禁有任何整地開發施設行為等語。

  ㈣之後，被上訴人於110年9月15日以「因新冠肺炎延宕簽約以

    致無法開工」為由，向上訴人申請系爭同意備案第1次展延

    ，經上訴人於110年11月8日召開展延申請討論會，決議：上

    訴人有條件同意被上訴人第1次展延申請，惟請被上訴人持

    續與地方民眾進行溝通釋疑，並請雲管處協助督促辦理地方

    施工說明會，倘被上訴人未於展延期限內與當地民眾達成共

    識；或未與當地民眾溝通逕行施工，上訴人歉難同意後續之

    展延申請。上訴人據以110年11月24日府建行二字第1103941

    585號函（下稱第1次展延處分）同意展延至111年5月11日，

    並表明被上訴人須依前開會議紀錄配合辦理。

  ㈤嗣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31日以相同展延事由申請系爭同意備

    案第2次展延（下稱系爭申請）。上訴人於111年4月21日發

    函限期被上訴人檢附「辦理地方施工說明會或與當地民眾達

    成共識之相關資料」（下稱系爭取得共識資料），屆期未補

    正或補正不完全，將依法駁回所請；日煬公司先後提送111

    年5月6日、同年6月25日召開之第3場、第4場地方說明會會

    議紀錄。案經上訴人審酌系爭場址週邊居民多數仍持反對意

    見，且雲管處多次發函表明被上訴人須取得地方共識方得進

    場施工等由，認被上訴人至今仍無法與當地民眾達成相關共

    識，遂以111年8月8日府建行二字第1113929975號函復不同

    意其第2次展延申請（下稱原處分）。被上訴人不服，循序

    提起行政訴訟，聲明：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⒉上訴人

    應依系爭申請，作成系爭同意備案第2次展延之行政處分。

    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以112年度訴字第59判決

    （下稱原判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上訴人對於系

    爭申請，應依原判決之法律見解另為處分。上訴人不服，提

    起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聲明及原判決理

    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本院按：

　㈠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

    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

    府。」第3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再

    生能源：指太陽能、……。十一、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指除直

    接燃燒廢棄物之發電設備及非小水力發電之水力發電設備外

    ，申請主管機關認定，符合依第4條第4項所定辦法規定之發

    電設備。……。」第4條第2項至第5項規定：「（第2項）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達2千瓩以上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未達2

    千瓩者，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認定。（第3項）經主

    管機關依前項規定認定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適用本條例有

    關併網、躉購之規定。（第4項）前項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

    能源類別、裝置容量、認定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5項）電業得依前項辦法設置裝置

    容量未達2千瓩且利用再生能源之自用發電設備。」依該條

    例第4條第4項授權訂定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

    下稱設置管理辦法）第2條第1項規定：「本辦法所稱主管機

    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第3條第4款及第5款規定：「本辦法用詞定義

    如下：……四、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指裝置容量未達2

    千瓩並利用再生能源發電之自用發電設備。五、太陽光電發

    電設備：指利用太陽電池轉換太陽光能為電能之發電設備。

    」108年12月18日修正之同辦法第4條規定：「（第1項）設

    置前條第5款至第8款……之發電設備，其總裝置容量在1瓩以

    上且屬定置型者，於設置前得認定為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第2項）前項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設置申請，其裝置容量……

    未達2千瓩者，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認定。……。」第1

    0條第3項至第5項規定：「（第3項）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設置者除屬自用且無躉售電能予公用售電業者應自同意備

    案之日起1年內外，應自與公用售電業簽約之日起1年內，完

    成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設置及併網，並向主管機關申

    請設備登記；逾期未完成設置及併網，並申請設備登記或辦

    理展延者，得依第7條重新申請同意備案。（第4項）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設置者未能於前項所定期限內完成者，得於屆期

    前2個月內，依規定格式填具展延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件…

    …，向主管機關申請展延，每次展延期間不得逾6個月；逾期

    未完成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設置、併網、申請設備登記或經

    核准展延者，其同意備案文件失其效力。（第5項）前項展

    延之申請，主管機關得視申請人之施工情形、技術進步幅度

    及簽約費率審核之。」（115年1月2日修正移列第12條，並

    將原第10條第4項「每次展延期間不得逾6個月」修正為每次

    展延期間不得逾6個月，並以2次為限；且上開修正條文施行

    前經主管機關核准展延，仍未能於展延期限內完成者，得再

    申請展延1次。）綜上開規定可知，申請人經主管機關准予

    同意備案設置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且有躉售電能予公

    用售電業者，應自與公用售電業簽約之日起1年內，完成第

    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設置及併網，並向主管機關申請設

    備登記，如未能於期限內完成設置及併網者，得於屆期前2

    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展延，否則該同意備案文件失

    其效力；而依108年12月18日修正之設置管理辦法第10條第5

    項規定，主管機關為審核申請人所提之展延理由是否正當及

    可得展延之期間，得就申請人之施工情形、技術進步幅度及

    簽約費率等事項為審酌，如認申請人所檢附之文件內容，尚

    不足證明其申請展延之理由正當或有何展延必要性，基於調

    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要求申請人提供相關證明文件，據

    以為合義務性裁量，以避免無故延滯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設

    置，阻礙再生能源之利用。

　㈡本件原審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無非係以被上訴人第2次申請

    展延事由為「因新冠肺炎延宕簽約以致無法開工」，且其第

    1次申請展延時起，確實於新冠疫情流行期間，則上訴人自

    應查明被上訴人是否確實因疫情管制致延宕簽約，而無法順

    利開工，因認上訴人要求被上訴人補正系爭取得共識資料，

    並以其仍未與當地民眾達成施工共識為由，否准被上訴人第

    2次展延申請，有裁量濫用、違反不當聯結禁止之違誤，進

    而以系爭申請有無理由，屬上訴人依職權審查並裁量範圍，

    依行政訴訟法第200條第4款規定，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

    分，命上訴人依原判決之意見作成決定。

　㈢惟查，雲管處依上訴人核發之容許使用函意旨，已將該函載

    明「應善盡與地方溝通之責，避免產生爭議」內容，納入系

    爭合作開發案計畫書定稿本，日煬公司並以總規劃名義分別

    召開第1場、第2場地方說明會。其間，因溪埔寮協會檢附居

    民抗議書函向上訴人表達反對意見；復函向雲管處抗議日煬

    公司強行施設電線桿，請求責令移除等語，而經雲管處函轉

    知日煬公司及被上訴人等子公司，並重申該處尊重地方相關

    意見，將列入後續各階段文件審查時考量，且未與該處正式

    簽訂契約前，嚴禁有任何整地開發施設行為等語。嗣被上訴

    人申請第1次展延，經上訴人召開展延申請討論會，決議上

    訴人有條件同意被上訴人第1次展延申請，惟被上訴人應持

    續與地方民眾溝通釋疑，倘展延期限內未與當地民眾達成共

    識；或未與當地民眾溝通逕行施工，上訴人歉難同意後續展

    延申請。上訴人據以核發第1次展延處分，並請被上訴人須

    依上開會議紀錄配合辦理等情，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復

    徵諸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書載明日煬公司接獲雲管處函轉溪

    埔寮協會抗議一事，因受到春節假期及全國疫情警戒提升為

    第3級影響，無法辦理第3場地方說明會，但仍持續與地方居

    民協調，嗣因系爭同意備案有效期限即將屆至，被上訴人乃

    以「因新冠肺炎延宕簽約以致無法開工」為由，向上訴人申

    請系爭同意備案第1次展延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7頁）。足

    見，被上訴人是否「與當地民眾達成共識」，攸關其能否與

    雲管處完成簽約而進場整地施設；被上訴人亦因新冠疫情嚴

    峻，無法繼續召開說明會，與地方民眾溝通達成共識，而向

    上訴人申請第1次展延。基此，上訴人依108年12月18日修正

    之設置管理辦法第10條第5項規定審核被上訴人「施工情形

    」，召開申請展延討論會釐清、審酌上情後，與被上訴人、

    雲管處達成決議，要求被上訴人在第1次展延期限內應持續

    與當地居民溝通釋疑以達成共識，核係為使被上訴人得獲雲

    管處同意進場施作，而與上訴人審核被上訴人能否完成設置

    之施工情形有關，尚非上訴人於核准系爭同意備案後，對被

    上訴人附加法令所無之新義務。嗣被上訴人復以「因新冠肺

    炎延宕簽約以致無法開工」之同一事由，申請第2次展延，

    並未附相關說明及書件，則上訴人審諸其第1次申請展延緣

    由及展延申請討論會決議意旨，要求被上訴人補正系爭取得

    共識資料，以查認系爭申請展延事由之真實性及展延之必要

    性，自無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情事。故本件應調查審究

    者，係依被上訴人補正提出之第3場、第4場地方說明會議紀

    錄及其於原審主張已獲溪邊社區居民同意書等情，是否足認

    被上訴人申請第2次展延為有理由；暨上訴人主張依被上訴

    人之施工情形，因雲管處表明須取得地方共識方得進場施工

    ，系爭場址尚無任何施工進度，且週邊居民多數仍持反對意

    見，認被上訴人不可能於第2次展限期限內完成設置，亦無

    展延之必要等語，是否合法有據。原審未詳究被上訴人申請

    展延緣由，亦未盡職權調查義務，逕以其第2次申請展延事

    由為「因新冠肺炎延宕簽約以致無法開工」，遽論上訴人審

    核系爭申請，自應查明被上訴人是否確實因疫情管制關係延

    宕簽約及影響施工，而認上訴人要求被上訴人補正系爭取得

    共識資料，續以其仍未與當地民眾達成施工共識，否准系爭

    申請，有裁量濫用、違反不當聯結禁止之違誤，並依行政訴

    訟法第200條第4款規定，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命上

    訴人依原判決之意見作成決定，自嫌速斷，並有適用法規不

    當及不適用法規之違法，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法，即堪採

    取。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前述違背法令情事，且與判決結論有

    影響，故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法，求予廢棄，為有理由。

    又因本件事實尚有由原審再為調查之必要，本院尚無從自為

    判決，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審理

    。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

    、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廖  建  彥

                              法官　林  淑  婷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758號

上  訴  人  雲林縣政府                                  



代  表  人  張麗善              

訴訟代理人  蘇錦霞  律師

            謝友仁  律師

被 上訴 人  鍇翔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效武              

訴訟代理人  孫丁君  律師

            趙天昀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0月5日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59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㈠訴外人日煬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日煬公司）與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雲林管理處（已改制為農業部農田水利署雲林管理處，下稱雲管處）於民國108年12月16日簽訂「太陽能光電合作開發計畫案（下稱系爭合作開發案）合作意向書」，約定由雲管處提供坐落雲林縣土庫鎮、北港鎮、水林鄉之水井分線、瓊仔埔分線及濁幹線（永年高中至聯美大橋）等42筆水利用地為建置地點；日煬公司則出資負責施設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各項申請手續，俟日煬公司取得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雙方即進行正式簽約手續。後雲管處申請上開42筆非都市土地作太陽光電設施容許使用，經上訴人以109年2月11日函（下稱容許使用函）復原則同意，惟請於後續開發申設階段依相關法令辦理，並善盡與地方溝通之責，避免產生爭議等語；雲管處以同年月19日函轉知日煬公司，請該公司確實依容許使用函內容辦理，並將該函內容併入系爭合作開發案計畫書定稿本。

  ㈡另日煬公司將系爭合作開發案土地劃分6個設置案場，並設立包含被上訴人在內之6家子公司，分別執行各案場申設業務；其中，第5案場即土庫鎮○○段000、00-7、000-1、000-2、000-5、000-3、000-6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場址），由被上訴人於109年7月15日申請設置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備種類：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型式：地面型；總裝置容量：1467.94瓩），經上訴人以109年8月10日府建行二字第1093922678號函同意備案（下稱系爭同意備案）後，續於同年11月11日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雲林區營業處簽訂「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電能購售契約」。

  ㈢嗣日煬公司以總規劃名義，分別於109年11月18日、同年12月17日舉辦第1場、第2場地方說明會，其間，雲林縣土庫鎮溪埔寮社區發展協會（下稱溪埔寮協會）於同年11月20日檢附居民抗議書函向上訴人表達反對意見；復於同年12月18日函向雲管處抗議日煬公司強行施設電線桿，請責令移除恢復地貌等語，而經雲管處於110年1月7日函轉知日煬公司及被上訴人等子公司，應與地方居民充分溝通，並重申該處尊重地方相關意見，將列入後續各階段文件審查時考量，且在未與該處正式簽約前，嚴禁有任何整地開發施設行為等語。

  ㈣之後，被上訴人於110年9月15日以「因新冠肺炎延宕簽約以致無法開工」為由，向上訴人申請系爭同意備案第1次展延，經上訴人於110年11月8日召開展延申請討論會，決議：上訴人有條件同意被上訴人第1次展延申請，惟請被上訴人持續與地方民眾進行溝通釋疑，並請雲管處協助督促辦理地方施工說明會，倘被上訴人未於展延期限內與當地民眾達成共識；或未與當地民眾溝通逕行施工，上訴人歉難同意後續之展延申請。上訴人據以110年11月24日府建行二字第1103941585號函（下稱第1次展延處分）同意展延至111年5月11日，並表明被上訴人須依前開會議紀錄配合辦理。

  ㈤嗣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31日以相同展延事由申請系爭同意備案第2次展延（下稱系爭申請）。上訴人於111年4月21日發函限期被上訴人檢附「辦理地方施工說明會或與當地民眾達成共識之相關資料」（下稱系爭取得共識資料），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將依法駁回所請；日煬公司先後提送111年5月6日、同年6月25日召開之第3場、第4場地方說明會會議紀錄。案經上訴人審酌系爭場址週邊居民多數仍持反對意見，且雲管處多次發函表明被上訴人須取得地方共識方得進場施工等由，認被上訴人至今仍無法與當地民眾達成相關共識，遂以111年8月8日府建行二字第1113929975號函復不同意其第2次展延申請（下稱原處分）。被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聲明：⒈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⒉上訴人應依系爭申請，作成系爭同意備案第2次展延之行政處分。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以112年度訴字第59判決（下稱原判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上訴人對於系爭申請，應依原判決之法律見解另為處分。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聲明及原判決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本院按：

　㈠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3條第1項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再生能源：指太陽能、……。十一、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指除直接燃燒廢棄物之發電設備及非小水力發電之水力發電設備外，申請主管機關認定，符合依第4條第4項所定辦法規定之發電設備。……。」第4條第2項至第5項規定：「（第2項）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達2千瓩以上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未達2千瓩者，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認定。（第3項）經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認定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適用本條例有關併網、躉購之規定。（第4項）前項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能源類別、裝置容量、認定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5項）電業得依前項辦法設置裝置容量未達2千瓩且利用再生能源之自用發電設備。」依該條例第4條第4項授權訂定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下稱設置管理辦法）第2條第1項規定：「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3條第4款及第5款規定：「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四、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指裝置容量未達2千瓩並利用再生能源發電之自用發電設備。五、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指利用太陽電池轉換太陽光能為電能之發電設備。」108年12月18日修正之同辦法第4條規定：「（第1項）設置前條第5款至第8款……之發電設備，其總裝置容量在1瓩以上且屬定置型者，於設置前得認定為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第2項）前項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設置申請，其裝置容量……未達2千瓩者，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認定。……。」第10條第3項至第5項規定：「（第3項）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除屬自用且無躉售電能予公用售電業者應自同意備案之日起1年內外，應自與公用售電業簽約之日起1年內，完成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設置及併網，並向主管機關申請設備登記；逾期未完成設置及併網，並申請設備登記或辦理展延者，得依第7條重新申請同意備案。（第4項）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未能於前項所定期限內完成者，得於屆期前2個月內，依規定格式填具展延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展延，每次展延期間不得逾6個月；逾期未完成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設置、併網、申請設備登記或經核准展延者，其同意備案文件失其效力。（第5項）前項展延之申請，主管機關得視申請人之施工情形、技術進步幅度及簽約費率審核之。」（115年1月2日修正移列第12條，並將原第10條第4項「每次展延期間不得逾6個月」修正為每次展延期間不得逾6個月，並以2次為限；且上開修正條文施行前經主管機關核准展延，仍未能於展延期限內完成者，得再申請展延1次。）綜上開規定可知，申請人經主管機關准予同意備案設置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且有躉售電能予公用售電業者，應自與公用售電業簽約之日起1年內，完成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設置及併網，並向主管機關申請設備登記，如未能於期限內完成設置及併網者，得於屆期前2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展延，否則該同意備案文件失其效力；而依108年12月18日修正之設置管理辦法第10條第5項規定，主管機關為審核申請人所提之展延理由是否正當及可得展延之期間，得就申請人之施工情形、技術進步幅度及簽約費率等事項為審酌，如認申請人所檢附之文件內容，尚不足證明其申請展延之理由正當或有何展延必要性，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要求申請人提供相關證明文件，據以為合義務性裁量，以避免無故延滯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設置，阻礙再生能源之利用。

　㈡本件原審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無非係以被上訴人第2次申請展延事由為「因新冠肺炎延宕簽約以致無法開工」，且其第1次申請展延時起，確實於新冠疫情流行期間，則上訴人自應查明被上訴人是否確實因疫情管制致延宕簽約，而無法順利開工，因認上訴人要求被上訴人補正系爭取得共識資料，並以其仍未與當地民眾達成施工共識為由，否准被上訴人第2次展延申請，有裁量濫用、違反不當聯結禁止之違誤，進而以系爭申請有無理由，屬上訴人依職權審查並裁量範圍，依行政訴訟法第200條第4款規定，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命上訴人依原判決之意見作成決定。

　㈢惟查，雲管處依上訴人核發之容許使用函意旨，已將該函載明「應善盡與地方溝通之責，避免產生爭議」內容，納入系爭合作開發案計畫書定稿本，日煬公司並以總規劃名義分別召開第1場、第2場地方說明會。其間，因溪埔寮協會檢附居民抗議書函向上訴人表達反對意見；復函向雲管處抗議日煬公司強行施設電線桿，請求責令移除等語，而經雲管處函轉知日煬公司及被上訴人等子公司，並重申該處尊重地方相關意見，將列入後續各階段文件審查時考量，且未與該處正式簽訂契約前，嚴禁有任何整地開發施設行為等語。嗣被上訴人申請第1次展延，經上訴人召開展延申請討論會，決議上訴人有條件同意被上訴人第1次展延申請，惟被上訴人應持續與地方民眾溝通釋疑，倘展延期限內未與當地民眾達成共識；或未與當地民眾溝通逕行施工，上訴人歉難同意後續展延申請。上訴人據以核發第1次展延處分，並請被上訴人須依上開會議紀錄配合辦理等情，為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復徵諸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書載明日煬公司接獲雲管處函轉溪埔寮協會抗議一事，因受到春節假期及全國疫情警戒提升為第3級影響，無法辦理第3場地方說明會，但仍持續與地方居民協調，嗣因系爭同意備案有效期限即將屆至，被上訴人乃以「因新冠肺炎延宕簽約以致無法開工」為由，向上訴人申請系爭同意備案第1次展延等語（見原審卷一第17頁）。足見，被上訴人是否「與當地民眾達成共識」，攸關其能否與雲管處完成簽約而進場整地施設；被上訴人亦因新冠疫情嚴峻，無法繼續召開說明會，與地方民眾溝通達成共識，而向上訴人申請第1次展延。基此，上訴人依108年12月18日修正之設置管理辦法第10條第5項規定審核被上訴人「施工情形」，召開申請展延討論會釐清、審酌上情後，與被上訴人、雲管處達成決議，要求被上訴人在第1次展延期限內應持續與當地居民溝通釋疑以達成共識，核係為使被上訴人得獲雲管處同意進場施作，而與上訴人審核被上訴人能否完成設置之施工情形有關，尚非上訴人於核准系爭同意備案後，對被上訴人附加法令所無之新義務。嗣被上訴人復以「因新冠肺炎延宕簽約以致無法開工」之同一事由，申請第2次展延，並未附相關說明及書件，則上訴人審諸其第1次申請展延緣由及展延申請討論會決議意旨，要求被上訴人補正系爭取得共識資料，以查認系爭申請展延事由之真實性及展延之必要性，自無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情事。故本件應調查審究者，係依被上訴人補正提出之第3場、第4場地方說明會議紀錄及其於原審主張已獲溪邊社區居民同意書等情，是否足認被上訴人申請第2次展延為有理由；暨上訴人主張依被上訴人之施工情形，因雲管處表明須取得地方共識方得進場施工，系爭場址尚無任何施工進度，且週邊居民多數仍持反對意見，認被上訴人不可能於第2次展限期限內完成設置，亦無展延之必要等語，是否合法有據。原審未詳究被上訴人申請展延緣由，亦未盡職權調查義務，逕以其第2次申請展延事由為「因新冠肺炎延宕簽約以致無法開工」，遽論上訴人審核系爭申請，自應查明被上訴人是否確實因疫情管制關係延宕簽約及影響施工，而認上訴人要求被上訴人補正系爭取得共識資料，續以其仍未與當地民眾達成施工共識，否准系爭申請，有裁量濫用、違反不當聯結禁止之違誤，並依行政訴訟法第200條第4款規定，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命上訴人依原判決之意見作成決定，自嫌速斷，並有適用法規不當及不適用法規之違法，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法，即堪採取。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前述違背法令情事，且與判決結論有影響，故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法，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因本件事實尚有由原審再為調查之必要，本院尚無從自為判決，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審理。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廖  建  彥

                              法官　林  淑  婷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